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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运行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巴南府办发〔2016〕113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巴南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运行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7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2 -

重庆市巴南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
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本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（以下简

称预警平台）运行管理，提高预警信息发布的权威性、时效性以

及预警联动水平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危害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

发布系统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预警平台是根据国家、重庆市突发事件应急体系

建设规划要求，由区气象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建设，承担本行政

区域内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及防灾减灾服务的专业平台，包括

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（以下简称区预警中心），各镇街、

区政府有关部门预警平台工作站，所有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和重点

事业、企业单位需建设预警平台末端工作站。

第三条 利用预警平台共享监测信息，开展风险研判，制

作、发布、传播、接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，监控预警响应情况，

适用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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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各镇街、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运行和管理预警平

台工作站。区预警中心、区政府有关部门预警平台工作站按照职

责制作和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。

第五条 各镇街预警平台工作站按照安全属地化原则负责

转发预警信息和部署相应的防范措施，建设和管理村（居）民委

员会预警平台末端工作站。

各镇街、区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安全属地化原则建设和管理事

业、企业单位的预警平台末端工作站。

管理内容为预警平台末端工作站的预警信息接收人员更新、

响应措施、培训、应急预案制定等。

第二章 信息制作与发布

第六条 区预警中心、区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站利用预警平

台发布预警信息，应建立工作机制，明确具体的预警类别、发布

格式、发布流程和责任权限等。

第七条 预警信息制作采用统一格式，发布内容包括发布

单位、发布时间、预警类别、预警级别、可能影响范围、警示事

项、事态发展、有关措施、咨询电话等。

第八条 区预警中心、区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站指定专人办

理预警信息发送手续，并将指定人员名单报区政府备案，遇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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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变动的，应及时更改。由多部门联合发布的预警信息，由牵头

单位指定人员办理送发手续。

第九条 预警信息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

度、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特别重大（一级）、重

大（二级）、较大（三级）和一般（四级），依次用红色、橙色、

黄色和蓝色标示，一级为最高级别。一级、二级预警信息由市政

府或者市政府授权的部门发布；三级、四级预警信息由区政府或

者区政府授权的部门发布，并报市政府备案。法律、法规或规章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条 区预警中心，区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站填写《重庆

市巴南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通知单》，经审批后录入预警平

台，并选择发布范围、发布时间、发布方式，同时将《重庆市巴

南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通知单》报区政府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各级预警平台工作站应按照指定范围和时间，

通过手机、传真、邮件、网站、大喇叭、显示屏、广播、电视、

微博、微信等渠道及时面向社会公众、社会媒体、应急责任人、

重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发布预警信息。各级预警平台

工作站负责维护本级手机预警短消息接收人员名单，并报区政府

应急办和区预警中心备案。

第十二条 各镇街、区政府有关部门接到预警信息后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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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国家、重庆市和本区规定，迅速采取措施，及时落实各项防

范应对工作，并上报应急响应措施。区预警中心、有关部门工作

站密切跟踪预警信息发布状况，建立记录档案，及时了解预警信

息接收情况，视情调整发布方式，提高预警信息发布时效，掌握

预警响应情况，督促落实防范应对措施。

第十三条 区预警中心、区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站应密切关

注事件的发展情况，预警级别发生变化时，及时按程序调整预警

信息，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。预警信息的调整流程，与预警信息

的发布流程相同。

第三章 信息传播

第十四条 各镇街、区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信息传播

机制，统筹社会各类资源，充分利用好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

网、政务微博、微信、手机短信、智能终端、电子显示屏、楼宇

电视、民防警报、车载信息终端、预警大喇叭等发布手段，建立

畅通、有效的预警信息发布与传播渠道，扩大预警信息覆盖面，

形成相互衔接、规范统一、运行高效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体

系。各镇街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协助做好预警

信息的播发。

第十五条 各镇街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充分利用各种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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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手段、传播媒介和组织人员通知等方式，及时、准确地将预警

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。对老、幼、病、残、孕等特殊人群，以及

警报盲区和偏远地区人群，应督促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采取鸣锣

吹哨、组织人员逐户逐人告知等方式，实现至少一种发布手段覆

盖警报盲区和偏远地区人群，强化预警信息传播。

第十六条 各镇街、区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预警信息接收、

传播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。重点针对乡村、社区以及学校、医

院、旅游景点、交通枢纽、工矿企业、建筑工地、城市公园、燃

气站场等人员密集区域或其他重点区域，增设必要的预警信息接

收与传播设施，需安装有预警平台。

第十七条 新闻出版广电、通信等主管部门，应协调指导广

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媒体和基础电信运营企业，建立和完

善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和流程，根据预警信息发布需求，与区预警

中心建立快速发布的“绿色渠道”，及时、准确、无偿播发或刊载

预警信息。电视台要采取滚动字幕、加挂相应预警标识、紧急情

况下中断正常播出等方式迅速播报预警信息及有关防范知识。

第十八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接收到预警信息后，应做好预警

信息在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行业的传播工作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

施。基层组织负责人、各类信息员和监测员、应急志愿者等人员

应当主动接收和及时、准确传播预警信息，动员组织群众做好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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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工作。在出现灾害的时候，各预警平台工作站应组织人员利用

智能终端收集灾害现场图片上报至预警平台。

第四章 信息共享、研判会商

第十九条 农业、国土、水利、林业、气象、民政等涉及

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的管理部门，应按照各自职责，组织开展灾

害风险普查和隐患排查，完善自然灾害监测设施，建立历史、实

时监测信息数据库并提供数据共享接口。预警信息发布机构应做

好预警平台所需自然灾害数据信息的汇集和共享工作，建立全区

应急大数据，各相关部门有责任共享风险数据，保障措施等相关

数据。

第二十条 区预警中心、相关部门可根据自然灾害预警预

防需要，通过预警平台发起会商研判。会商结果由发起单位书面

报告区政府。

第五章 保障措施

第二十一条 区政府应急办应加强对预警平台运行管理工

作的指导和协调。

第二十二条 各镇街、区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预警平台

运行管理工作的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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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各预警平台工作站应加强预警平台的建设、

运行、维护和管理，不断提高预警信息发布能力；加强自然灾害

风险分析评估与预警技术的研究，不断提高自然灾害风险预警服

务能力；要建立完善预警平台运行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，强化安

全保障；各镇街、区政府有关部门预警平台工作站应至少配备 2

名预警平台业务骨干，并对其他值班人员开展预警信息制作、系

统维护、运行保障等技能和岗位培训；要建立值班值守制度，实

行 24 小时专人值守。

第二十四条 区预警中心应定期通报预警信息发布情况及

发布效果，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有关规定，交流各方面工作

动态和专家学者及研究机构意见建议。

第二十五条 区预警中心、各预警平台工作站应对预警信

息接收和响应情况及时进行分析评估，总结预警信息发布工作中

的经验做法，持续改进完善预警信息发布工作。

第二十六条 各镇街、区政府有关部门应将预警平台的运

行和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确保预警平台正常运行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